关于拨付2019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和村卫生室基本药物专项补助及村卫生室运行补助经费的通知

市总医院（各基层医疗机构）：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鄂财社发[2018]78号及省卫生计生委《关于乡村医生和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补助规范为一般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的通知》（鄂财社发[2014]16号）文件精神，现将中央下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507万元；中央、省财政2019安排的村级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和村卫生室运行经费360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31万元，省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229万元）和大冶市配套资金180万元，计540万，总计1047万元拨付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总医院要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
 二、本次拨付村基本药物专项补助及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补助经费对象为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承担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任务，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拨付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补助经费对象为服从乡镇卫生院一体化管理，连续工作1年的注册乡村医生、执业医师、助理执业医师(乡村全科助理医师)、执业护土和卫生专业中专以上学历人员，经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聘用，承担了辖区内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的在岗乡村医生。
    二、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补助按照3650元/个、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专项补助以辖区服务人口5元/人计算。
    三、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的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进行考核(根据乡村一体化管理、出勤情况、一体机使用、签约服务、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数量、质量以及群众满意度、健康扶贫工作等方面)。要加强资金管理，进一步健全乡村一体化管理和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年度考核机制，在考核结束15天内由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直接拨付补助资金到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银行账户，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补助资金。
    附件:大冶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和村卫生室基本药物专项补助及村卫生室基本运行补助经费金额一览表。

         大冶市财政局           大冶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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